探討台灣社會運動組織分裂與多元的現象
瞿海源
　　究竟是什麼因素促成許多社會運動在組織上有分裂或多元的特徵？大致上，我們可以從下列幾方面來考察：⑴社會網路的限制，⑵旣存體制，尤其是情治安全體系網路的阻絕，⑶社會運動組織複製了現有的社會政治體制的特性，在政治上的威權制度，在社會上「寧為雞頭不為牛後」的特徵，⑷意識形態的差別，⑸運動領袖及幹部人才的匱乏。這些方面的影響彼此之間不是不相干的，只是我們在分析策略上，不得不逐一加以分別的論述。
　　社會運動組織在動員或吸收成員(recruitiment)時，常常會以旣有的社會網路為基礎，甚至許多運動主要就靠旣有的社會網絡在進行動員（Heirich，一九七七）。在台灣的許多社會運動組織的情形也正是如此。勞工運動以工廠或公司為動員的範圍，學生運動以學校為單位，而農民運動原先也是以地方或作物產品類別為組織的基礎。若再去作細部的觀察，則我們又會發現動員更是透過許多旣有的小規模社會網絡，例如勞工的小團體，學校的社團等等。在這種動員的方式下，旣有的網路中的人不一定會被吸收，甚至根本不可能被說服來參與。台灣社會在長期戒嚴威權體制下，而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生活上的實質改善與進步，以及敎育和傳播媒體持久的馴化作用，使得絕大部分民衆不易被動員。於是社會運動組織在就旣有的社會網絡從事動員時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許多社會運動組織動員來動員去也就只有那麼一些人，原因可能就在此。我們在這裡強調一般民衆不易被動員的特徵，而並不特別指出旣存體制內有反制社會運動作用的組織網絡的阻絕作用。換言之，卽使沒有情治安全單位的打壓和介入，台灣地區的民衆就是社會運動的阻力。
　　可是，我們也並不能忽略旣存體制內情治安全及其他體系網絡的阻絕作用。在台灣，由於長期的「有效」威權統治，再加上在國民黨大陸慘遭失敗的經驗中學逼工逼被認定是極其危險的，執政當局對社會運動有非常負面的評價（徐正光，一九九○）。在實際面對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局面時，執政當局餘悸猶存，有強烈的排斥心態。就以警政預算而言，在解嚴後所編列的鎮暴經費就佔了整體預算的大部分（張茂桂、林美玲，一九九○），這就顯示了執政者對社會運動的過度憂慮和反應。在這種情況下，原本就在戒嚴時期建立了的情治安全體系網絡就介入了對社會運動的阻絕工作。在許多規模較大的社會政治運動中，甚至警總和安全局都有重要而又曖昧的角色和任務。就整個部署而言，政府有好幾個單位都會介入對社會運動的監視及對參加社會運動者予以嚴密的掌握，有時甚至對當事人或當事人的家屬進行乃至威嚇。此外，在黨政分際不明的狀況下，國民黨的組織也常常成為阻絕社會運動重要的一環。最後，還有許許多多政府或執政方式上，滲透到社會運動組織內部是經常有的現象。在群衆聚集的場合，常常有「抓粑仔」的小高潮出現，一方面顯露了群衆的疑慮，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有滲透的事實。本來，在任何國家，政府當局對於社會運動，尤其是有難以控制甚至會造成社會動盪不安的群衆現象會予以嚴蜜的監視，乃至控制（Smelser，一九六三：Zurcher & Snow，一九八一）。但是，台灣在戒嚴時期所建立的情治安全體系極為嚴密，對社會運動也常懷有極深的敵意。
　　社會運動組織有時會複製了旣有的社會政治體制的特徵。就組織而言，我們是指有些社會政治運動團體傾向於複製執政當權機構的特徵，在參與者方面，尤其是領袖與幹部，則在權威性人格特質上却也和當權者相當類似。再加上「寧為雞頭，不為牛後」是台灣社會存在的現象，社會運動在組織規模上也會受這種風氣的影響。由於執政當局長期掌握了社會化的管道，每一個在這個社會成長的個人都會受到影響，只是有些人受到的影響大一些，有些人小一點，而且大部分民衆受到的影響都不小。尤其是在政治態度和權威性格方面更是如此。於是不管發起或參與社會運動的動機是什麼，許多人都還存有長久以來保持的權威人格的特徵。在社會運動的進行中，不時就會表露出來。有時甚至會因此而促成最惡質性的傳統的權力鬥爭的白熱化。在政治自由化的過程中，在社會愈來愈開放的情勢下，社會運動的資源增加的可能性加大，再受到這類因素的影響，社會運動組織就容易產生分裂和多元的現象。
　　社會運動組織在動員過程中亟須領袖與幹部人才。許多社會運動組織也確實非常注意組訓的實施和人才的培育，但是仍舊有明顯的匱乏現象。依韋柏的英才論，由於大部分的社會運動經常有著充滿活力和救世精神的特性，同時，社會運動所面對的是龐大而又實權在握的旣存體系，英才式的領袖往往被認為有超乎尋常的能力，而成為社會運動所迫切需要的。英才論很可能有著人們浪漫的英雄崇拜成分，英才也可能是人們炮製出來的。不過，無論如何，一個社會運動組織的發展需要有能創新、能有很強的說服力和組織力的領袖。
　　在幹部方面，在吸收和培訓上都不是容易做好的。有些社會運動組織在幹部的吸收和培訓方面會因整體所處組織環境的影響而比較有利。例如，在學校裡，社團就有很好的培訓幹部人才的功能。但是在農民運動中却困難較多。總的來說，關於台灣的社會運動的領袖問題，可能最嚴重的還是在社會運動事業中，也就是在同一個社會運動中，很少有能夠統合不同組織的領袖。不過在好幾個社會運動裡却又有另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對領袖的形成有顯著的影響。就是，許多組織的領袖、幹部、甚至成員傾向於摒除個人英雄式的領導。在運動過程裡，他們不喜歡有少數領袖變成英雄，受到傳播媒體過度的重視。也有些團體想打破父權式的領導，不希望有少數突出的領袖。這種情況和英才論的說法是相反的。在實際效果方面，除了極少數社會運動外，幾乎都助長了社會運動組織的分裂或多元化。
　　意識形態是凝聚社會運動組織、事業、和部門的重要象徵，常對社會運動的推展發揮重要的影響力。不過，意識形態的差別却常常造成社會運動組織間互不相同的情形，進而造成分裂或多元化。一般而言，意識形態在社會運動裡可能發揮的作用有：提供人們解釋緊張、挫折、和壓力的新的說法，提供一種理想補救現實的缺陷，提供被視為眞理的敎條以團結人心，可作為概念的過濾，極化內部和外邊人進而強化本身的立場，給予一個人有力的感覺（Gerlach ＆ Hine一九七○）。這些作用對社會運動而言可以是正面的，却也可能是反面的。就以我們在討論的台灣社會運動而言，一個社會運動組織的意識形態太強，雖然可能凝聚了一些成員，但在多元化傾向的社會裡，也就限制了自己的發展和成長。因為這樣的組織不只會使得內部成員和組織外人有極化的情形，更重要的是運動組織所揭示的種種理想和敎條式的眞理若不能引起廣泛的共鳴，就會形成自縛手脚的態勢。在台灣，我們大體上可以看到意識形態太強的社會運動組織在發展上總是相當困難。在長期威權統治下，意識形態一再被強調，但又是十分空泛，群衆對太強的意識形態可能有拒斥的傾向。同時，若干社會運動組織在標榜意識形態上，也未能有所創新和突破，亦卽並無足夠的吸引力。反倒是由於意識形態的標榜常造成分裂。
　　社會運動組織乃至事業間常有相互支援的情形。在某些行動中，我們常會看到，有幾十個社會運動團體支持，但是到場的人數可能比具名的團體數還少。例如，在反對選美的活動中，具名參加的團體有十幾二十個。在支援愛爾蘭神父馬赫俊的行動中具名的團體數目更是超過三十個，殘障聯盟的會員團體有七十二個之多，而支持無住屋團結組織的社團也是以打來計。至於若干社會運動團體間相互支援的情形則更為頻繁。這個現象的產生顯示了幾個重要的意識，這和社會運動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第一、社會運動組織所能動員的資源相當有限，單一的社會運動組織，甚至社會遷動事業，並無法動員足以形成影響或壓力的群衆。於是相互支援，乃至用來誇張聲勢，就成了社會運動的重要策略之一。第二、基於同是弱勢團體的緣故，不同的社會運動組織乃至社會運動事業之間的參與者有著一種相互扶持的需要。在同一種社會運動事業中，組織與組織間的聯繫與合作固然可能性比較高，但也會有競爭的狀況，倒是在不同的社會運動事業間，由於彼此沒有什麼競爭的問題，在相互支援上可能問題也比較小一些。再加上社會運動的領袖與幹部人才並非充裕，這種人力的相互支援就變成一種需求（張茂桂，一九八九；朱雲漢，一九八九）。如果我們把社會運動當作一個部門(sector)來看，則社會運動組織或事業間的合作與支援就可以理解了。第三、社會運動在八○年代的台灣快速發展，是一種社會的新興事務，在行動和組織上就會有許多創新的現象。這些創新透過社會運動的組織與組織間，事業與事業間，被有效的傳布開來。使得社會運動的一些規範與策略得以形成，因而降低了社會運動的風險，却增加了社會運動的效果。第四、有一些社會運動者對許多社會運動都有濃烈的參與動機和追求社會正義的理想，他們就積極涉入並支援各種社會運動。在學運、工運、和農運之間，在婦運和殘障者運動之間這種情形就相當的多。這種串連的現象和社會運動之間的相似性或性質的相容性應該有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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